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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校園空氣品質警示及防護計畫修正草案」研商會 
縣(市)教育局處意見參採情形暨修正對照表 

 

壹、各單位意見參採情形 

單位 意見內容 研處回應 備註 

新北市教

育局 

1. 若空氣品質情況不佳導致

中央連續2天開設第二級防

制指揮中心時，是否 2 天均

要通報? 

 

 

 

 

 

 

 

 

 

 

 

2.附表 2 通報表：「通報學校數」

欄位係指所有學校均要通報

或空品惡化受影響區之學

校，另所指幼兒園是否包含公

私立?「各校採取之緊急防護

措施」欄位選項是否為複選?

若是，則加總會有重覆計數之

狀況，建請釐清。 

1.附表 2 之規劃理念主要係掌握當

空氣品質 AQI 達紅色以上等級

時，各級學校第一時間採行之通報

作為與警示措施，當連續 2 天均開

設第二級防制指揮中心，原則上第

2 天毋須再行通報。 

另若逢臨時性空品惡化情況(如沙

塵暴)而開設指揮中心時，依「中

央空氣品質防制指揮中心設置及

作業要點」之任務分工顯示，環保

署需每 6 小時更新一次空氣品質

預報資訊，是以受影響縣市政府有

6 小時時間進行相關因應作為，亦

應填報附表 2 資訊回傳教育部備

查。 

2.附表 2 各項目欄位已分別加註定

義，以免填報時混淆，分述如下： 

(1)「通報學校數」：指空品惡化區範

圍內之通報校數。 

(2)「幼兒園」：仍以空品惡化區範圍

內全面通報為原則。 

(3)「各校採取之緊急防護措施」：指

空品惡化區範圍內各校採取之

緊急防護措施。因各校採行措施

可能為 1 項以上作為，欄位選項

確實為複選，該統計主要係瞭解

各措施採行學校數，惟並不會將

各措施之校數進行加總。 

1.建議修改事項：已

說明。 

 

 

 

 

 

 

 

 

 

 

 

 

 

 

2.建議修改事項：參

採，已說明。 

 

=P16，附表 2 已酌修

並增加欄位定義= 

苗栗縣教

育處 

1. 附表 2 各項目、欄位之定義

應明確。另可否改為線上表

單填報(如 Beclass 系統)? 

 

 

 

 

1.附表 2 各項目欄位已分別加註定

義，以免填報時混淆。 

至能否改以線上表單方式填報，查

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主要在提

供辦理活動承辦人員網路資源的

利用，透過簡單欄位勾選，就能完

成線上報名表設置，性質上屬活動

1.建議修改事項：部

份參採，已說明。 

 

 

 

 

 



2 

單位 意見內容 研處回應 備註 

 

 

 

 

 

 

 

2.苗栗縣環保局亦有就空氣品

質惡化(AQI≧200)時請教育

處填報「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

急應變回報紀錄單」，建議可

以整合。 

資訊公開周知並接受報名，似不適

用本案屬特定對象之公務性質調

查。另考量系統建置與資訊化需時

間規劃，爰本表單除原規劃紙本

外，初期將增列採 google 表單線

上填報方式，供縣(市)地方政府回

傳相關資訊。 

2.已蒐集苗栗縣、臺南市、嘉義市、

基隆市及桃園市通報單/回報單，

並參採內容酌修附表 2。 

 

 

 

 

 

 

 

2.建議修改事項：參

採，已說明。 

=P16，附表 2 已酌修

並增加欄位定義= 

臺中市教

育局 

本市空品惡化 LINE 群組通報

是全市皆通報，附表 2 之通報

學校數可否以全市進行填列? 

因通報學校數已加註定義為：指空

品惡化區範圍內之通報校數，爰屆

時填報時仍以前揭範圍進行填寫。 

建議修改事項：已說

明。 

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 

案內伍、任務分工一節，執行

方法(二)強化地方執行能量第

2.及 3(2)點主辦單位建議增列

本部資科司(第 11 頁)。另執行

方法(四)落實校園防護第 7 點

主辦單位建議刪除國教署(第

12 頁)。 

1.查防護計畫肆之三、執行方法(二)

強化地方執行能量一節，第 1 點

「辦理說明會、工作坊」係由資科

司主辦；至第 2 點「納入相關研

習、會議」內涵，係適時於本部辦

理之主管人員研討會、學校衛生業

務主管研討會、大專校院環安衛主

管聯席會等進行宣導，其中大專校

院環安衛生主管聯席會屬資科司

權管，爰將於主辦欄增列"本部資

科司"。 

2.查防護計畫肆之三、執行方法(二)

強化地方執行能量一節，第 3.(2) 

點「落實空氣品質改善策略」內

涵，係擇定特殊區域學校，補助及

輔導學校設置改善校園空品設備

或環境建置，再由學校依實際需求

辦理校園空品警示措施等。依本部

對於學校空氣污染防制之分工，補

助學校加裝氣密窗或空氣清淨機

等設備屬國教署權管，爰本項擬維

持既有分工模式。 

3.已將防護計畫肆之三、執行方法

(四)落實校園防護一節之第 7 點刪

除。 

1.建議修改事項：參

採，已說明。 

=P12，第 2 點增列資

科司為主辦= 

 

 

 

 

 

 

 

2.建議修改事項：已

說明。 

 

 

 

 

 

 

 

 

 

3.建議修改事項：參

採，已說明。 

=P13，已刪除第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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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其餘酌修處之說明修正對照表 

項次(頁數) 8 月 23 日研商會草案版 本次修改版 備註 

1. 

(P1) 

壹、計畫緣起 

強化學校因應空氣品質惡化

處理措施，促進與維護學生

健康。 

壹、計畫緣起 

強化學校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

措施，促進與維護學生健康，特

頒定本計畫。 

本計畫於 104 年 8 月 4 日臺教資

(六)字第 1040099202 號函頒佈，

配合法令增修，修正本計畫部分

內容。 

酌修文字。 

參、法令規定 

2. 

(P1) 

三、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14 條規定，因氣象變異

或其他原因，致空氣品質有

嚴重惡化之虞時，各級主管

機關及公私場所應即採取緊

急防制措施；必要時，各級

主管機關得發布空氣品質惡

化警告，並禁止或限制機

關、學校之活動。 

二、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14 條規定，因氣象變異或其

他原因，致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

之虞時，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

所應即採取緊急防制措施；各級

主管機關應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

告，並得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之

使用、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之排

放及機關、學校之活動。 

配合空氣污染防制法

於 107 年 8 月 1 日修

正，配合調整第 14 條

規定敘述。另作條次

順序調整。 

3. 

(P2) 

六、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 

第 9 條規定，體育課之教學

除原班授課外，為考慮學生

個別差異、運動興趣及安

全，得採另行編班（組）方

式。第 10 條規定，遇氣候不

適合室外教學時，應充分利

用室內場地，實施體育教

學；以及應掌握學生健康狀

況，適時調整授課內容及運

動強度。 

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

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 

第 9 條規定，體育課之教學除原

班授課外，得衡酌學生個別差

異、運動興趣及安全，採另行編

班（組）方式。第 10 條規定，遇

空氣品質不佳不適合室外教學

時，應評估減少或停止實施戶外

體育課程，並充分利用室內場

地，適時調整授課內容及運動強

度。 

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

法已於 107 年 5 月 22

日修正公布，並修改

條文名稱，配合酌修

文字。 

4. 

(P3) 

--- 九、各縣市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

措施 

直轄市、縣(市)參考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各等級警告

區域管制要領、教育部及勞動部

針對不同等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

所訂定之相關管制規範，因地制

宜分別訂定各預警等級與嚴重惡

化等級之校園活動防護措施與注

依空氣品質嚴重惡化

緊急防制辦法第 6 條

規定，增加區域空氣

品質惡化防制措施等

行政規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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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頁數) 8 月 23 日研商會草案版 本次修改版 備註 

意事項，包括配戴口罩個人防護

用具、停止戶外活動、停止體育

課及空氣品質不佳季節停止辦理

運動會等，以維護民眾健康。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5. 

(P4) 

--- 三、執行方法 

(一)完備制度措施 

1.落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

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 

(1)AQI 達橘色等級，請學校減少

敏感性族群學生戶外活動。 

(2) AQI 達紅色等級，得將課程活

動調整於室內或延期辦理。(摘

錄) 

(3) AQI 達紫色等級，立即停止戶

外活動，課程調整室內進行。 

(4)AQ 達褐色等級，達停課標

準。(摘錄) 

增加落實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

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

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

程之措施敘述。 

6. 

(P6) 

三、執行方法 

(一)完備制度措施 

4.地方政府空氣品質惡化緊

急通報表：…經環保署研判

開設第二級防制指揮中心

時，地方政府應立即發布空

氣品質警告通知惡化區域學

校，並依本部設計之緊急通

報表（附表 2），於中央開設

第二級防制指揮中心當日中

午 12 時前，完成填覆辦理情

形並回傳教育部窗口，包含

通報學校數、各校採取之緊

急及防護措施、是否有戶外

賽事受影響而停辦、學生健

康情形等，以利本部掌握各

區學校受空氣品質惡化影響

程度。 

三、執行方法 

(一)完備制度措施 

4.地方政府空氣品質惡化緊急通

報表： 

(1)開設時機：依據中央空氣品質

防制指揮中心設置及作業要

點，開設時機為環保署預報隔

日全國同時有二分之一以上

直轄市、縣(市)空氣品質可能

惡化至一級預警 (AQI 達

151，紅色等級)以上情形，經

環保署研判開設第二級防制

指揮中心。 

(2)通報流程：地方政府應立即發

布空氣品質警告通知惡化區

域學校，並依本部設計之緊急

通報回傳表，於中央開設第二

級防制指揮中心當日中午 12

時前，彙整資訊後完成表單填

寫並傳真教育部資科司窗口

或於 google 表單進行線上填

附表 2-除原規劃紙本

外，初期將增列採

google 表單線上填報

方式，供縣(市)地方政

府回傳相關資訊。另

作文字酌修暨分段呈

現俾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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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頁數) 8 月 23 日研商會草案版 本次修改版 備註 

報。 

(3)通報內容：緊急通報回傳表詳

附表 2，包含通報學校數、各

校採取之緊急及防護措施、是

否有戶外賽事受影響而停

辦、學生健康情形等，以利本

部掌握各區學校受空氣品質

惡化影響程度。 

7. 

(P10) 

三、執行方法 

(四)落實校園防護 

6.建置校園空氣品質安全地

圖或空氣品質安全警示區

域：以學校內可提供空氣

品質安全環境（安全點例

如保健中心、體育館所），

以及易受污染區域劃設警

示區域（警示區例如廚

房、停車場、校門出入口

等）。建議學校依據「各

級學校健康中心設施基

準」，及家長針對學生個

人體質提供防護口罩、相

關呼吸系統疾病處理器材

及用藥等。以各校健康中

心據點作為學校空氣品質

安全區，確保該區域良好

之空氣品質，以作為學生

健康促進及維護之用。另

可依據「機動車輛停車怠

速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

機動車輛停車怠速等候逾

三分鐘者，應關閉引擎。

建議地方政府於學校校門

口周圍設置零怠速空氣品

質安全區，於家長等待接

送孩童時將汽機車熄火等

候，可降低校園的空氣污

染，或設置空氣品質綠化

(或淨化)區、空氣品質緩衝

區等，維護學童健康。 

三、執行方法 

(四)落實校園防護 

7.建置校園空氣品質安全地圖或

空氣品質安全警示區域： 

(1)建議學校設置空氣品質安全

環境（安全點例如保健中心、

體育館所），以及易受污染區

域劃設警示區域（警示區例如

廚房、停車場、校門出入口

等）。 

(2)以各校健康中心據點作為學

校空氣品質安全區，確保該區

域良好之空氣品質，以作為學

生健康促進及維護之用。學校

健康中心並依據「各級學校健

康中心設施基準」備齊必要防

護用品，及建議家長針對學生

個人體質提供防護口罩、相關

呼吸系統疾病處理器材及用

藥等。 

(3)另依據「機動車輛停車怠速管

理辦法」第 3 條規定，機動車

輛停車怠速等候逾三分鐘

者，應關閉引擎。建議地方政

府於學校校門口周圍設置零

怠速空氣品質安全區，於家長

等待接送孩童時將汽機車熄

火等候，可降低校園的空氣污

染，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0 條規定，因地制宜設置空

氣品質維護區、空氣品質緩衝

區，以維護學童健康。 

作條次順序調整、文

字酌修暨分段呈現俾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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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頁數) 8 月 23 日研商會草案版 本次修改版 備註 

8. 二、執行原則 

(一)依據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公布之空氣品質指標 

 

三、執行方法 

(二)強化地方執行能量 

5.因地制宜之空氣品質惡化

防制措施 

(三)擴大宣導增能 

3.中央主管機關之宣導資源 

(四)落實校園防護 

2.警示措施 

3.主動查詢及防護 

4.學校掌握敏感性族群學生

名單及施予健康指導 

9.空氣盒子布建 

二、執行原則 

(一)依據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公

布之空氣品質指標警示執行防

護作為 

三、執行方法 

(二)強化地方執行能量 

5.因地制宜之空氣品質惡化防制

措施 

(三)擴大宣導增能 

3.善用中央主管機關之宣導資源 

(四)落實校園防護 

2.學校主動查詢及防護 

3.學校採行警示措施 

4.學校掌握敏感性族群學生名單

及施予健康指導 

9.空氣盒子預警及教育宣導 

標題或內容、條次順

序酌修。 

 


